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13号

临沂广发联合拆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2752663675F

法定代表人：李传军 地址：河东工业园区凤翔街 1599 号

2021年 8月 26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

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贮存工业固体废物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以上事实有：现场

勘验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被授权人身

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环评手续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1月 5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13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十）项的规

定，参照《山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通用处罚裁量表的规定。我局责令你

（单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对你（单位）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 260000（大写：贰拾

陆万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

入通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25号

临沂市正直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27741623960

法定代表人：彭学刚 地址：河东区东兴路与凤仪街交汇

2021年 9月 7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了

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以上事实有：

现场勘验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被授权

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环评手续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2月 7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25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参照

《山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大气污染防治类 16项的规定。我局责令你（单

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单位）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 94000元（大写：玖

万肆仟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

入通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48号

临沂久峰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2MA3BYEDQ12

法定代表人：刘美汕 地址：河东工业园区彭家于埠社区

2021年 10月 15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

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以上事实有：

现场勘验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环评手

续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2月 9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48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参照

《山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大气污染防治类 16项的规定。我局责令你（单

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单位）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 58000元（大写：伍

万捌仟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

入通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51号

临沂安丰粮油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27973412079

法定代表人：邵长安 地址：河东区八湖镇驻地

2021年 10月 25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

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对不经过排气筒集中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排污单位未采取密闭、封闭等处理措施。

以上事实有：现场勘验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

印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环评手续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三条

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2月 7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51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参照《山东省生

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大气污染防治类 41项的规定。我局责令你（单位）立即改

正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单位）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 76000元（大写：柒万陆仟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

入通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54号

临沂市河东区食品公司凤凰岭食品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2868293223W

法定代表人：陶好峰 地址：河东区凤凰岭街道前宅店村

2021年 10月 20 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

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以上事实有：现场勘验笔录、

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环评手续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

款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2月 7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54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参照《山东省生态环

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通用处罚裁量表的规定。我局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违法行

为，决定对你（单位）处以行政罚款人民 13875元（大写：壹万叁仟捌佰柒拾伍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

入通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65号

临沂市兴和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2756367769E

法定代表人：邱怀玲 地址：河东区太平街道前姚庄村南

2021年 10月 27 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

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贮存危险废物场所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以上事实有：现场

勘验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环评手续等

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2月 7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65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六）项的

规定，参照《山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通用处罚裁量表的规定。我局责令

你（单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单位）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 100000（大写：

壹拾万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入

通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72号

临沂六合配合饲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00786134990Q

法定代表人：高国庆 地址：河东区东北工业园

2021年 11月 3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

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以上事实有：

现场勘验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被授权

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环评手续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1月 18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72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参照

《山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大气污染防治类 16项的规定。我局责令你（单

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单位）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 72500元（大写：柒

万贰仟伍佰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

入通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76号

临沂市飞翔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2MA3F10GJ9A

法定代表人：李庆菊 地址：河东区凤凰岭街道东李家埠村

2021年 11月 8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

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装卸物料未采取喷淋等处理措施，控制扬尘排放。以上事实有：调查询问笔录、

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环评手续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七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2月 27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76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三）项之规定，参

照《山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大气污染防治类 28项规定。我局责令你（单

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单位）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 36250元（大写：叁

万陆仟贰佰伍拾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入通

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

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79号

山东万阳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2MA3C1YG629

法定代表人：万洪续 地址：河东区相公街道小茅茨工业园

2021年 11月 17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

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以上事实有：

现场勘验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环评手

续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2月 27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79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参照

《山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大气污染防治类 16项的规定。我局责令你（单

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单位）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 72500元（大写：柒

万贰仟伍佰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

入通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82号

山东瑞明箱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2MA3D3LEH0F

法定代表人：崔家瑞 地址：河东区九曲街道独树头工业园

2021年 11月 25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

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未按照规定安装污染防治设施。以上事实有：

现场勘验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被授权

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环评手续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2月 27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82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参照

《山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大气污染防治类 16项的规定。我局责令你（单

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单位）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 72500元（大写：柒

万贰仟伍佰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

入通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84号

临沂市恒艺印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2754455773W

法定代表人：徐伟峰 地址：河东区人民大街东段南侧

2021年 11月 29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

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以上事实有：

现场勘验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被授权

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环评手续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2月 27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84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参照

《山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大气污染防治类 16项的规定。我局责令你（单

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单位）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 42500元（大写：肆

万贰仟伍佰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

入通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85 号

山东盛丰热处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2MA3RWN885

法定代表人：李宝国 地址：河东区工业园区风鸣街 1195号

2021年 10月 21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

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环境影响报告表未依法报批，擅自开工建设。以上事实有：现场勘验笔录、调查

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授

权委托书、环评手续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二十五条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2月 27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85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参

照《山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设项目管理类第 1 项的规定。我局责令你

单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单位）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 9000 元（大写：玖仟

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

入通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86号

临沂市河东区瑞浩五金工具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2334267223T

法定代表人：李丽 地址：河东区凤凰岭街道办事处常庄村

2021年 12月 1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

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使用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有明显可见烟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以上事实有：现场

勘验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环评手续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山东省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

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2月 27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86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山东省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

我局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单位）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 5000

元（大写：伍仟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

入通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87号

山东东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005716553776

法定代表人：林圆程 地址：河东区东兴路与军部交汇东

2021年 12月 4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

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使用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有明显可见烟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以上事实有：现场

勘验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环评手续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山东省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

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2月 27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87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山东省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

我局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单位）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 5000

元（大写：伍仟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

入通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88号

临沂市河东区鸿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20629720165

法定代表人：张德峰 地址：河东区凤凰岭街道赵家黑墩村

2021年 12月 6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

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装卸物料未采取喷淋等处理措施，控制扬尘排放。以上事实有：调查询问笔录、

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环评手续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七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2月 27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88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三）项之规定，参

照《山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大气污染防治类 28项规定。我局责令你（单

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单位）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 21250元（大写：贰

万壹仟贰佰伍拾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入通

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

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91号

河东区靖杰五金工具厂：

经营类型：个体工商户

经营者：彭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71312MA3DJRPW2N

企业所在地址：河东区九曲办事处彭于埠工业园

2021年 12月 8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河东区靖杰五金

工具厂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你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依法开展自行监测。以上事实有：现场勘验笔录、调查

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环评手续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2月 27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91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参照《山东省生态环境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通用处罚裁量的规定。我局责令你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对你处以

行政罚款人民币 65000元（大写：陆万伍仟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

入通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92号

临沂远洋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206051096B

法定代表人：李硕凤 地址：河东区工业园温泉路与凤仪大街交汇

2021年 12月 9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

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未在密闭空间内进行。以上事实有：现场勘验

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被授权人身份证

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环评手续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2月 27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92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参照

《山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大气污染防治类 16项的规定。我局责令你（单

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单位）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 72500元（大写：柒

万贰仟伍佰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

入通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94号

河东区宏润塑料制品厂：

经营类型：个体工商户

经营者：刘桂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71312MA3J5FP90

企业所在地址：河东区九曲办事处工业园

2021年 12月 10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河东区宏润塑料

制品厂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你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废气的生产，未规范运行使用污染防治设施。以上事实有：现

场勘验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被授权人身份证

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环评手续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

条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2月 27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94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参照《山

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大气污染防治类第 16项规定。我局责令你立即改正

违法行为，对你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 42500元（大写：肆万贰仟伍佰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

入通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环（河东）罚字〔2021〕195号

临沂市利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12740977079P

法定代表人：周美云 地址：临沂市河东区工业园

2021年 12月 10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名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

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以上事实有：现场勘验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

片、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环评手续等证据为凭。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二十九条的规定。

我局于 2021年 12月 27日以《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临环（河东）罚告字〔2021〕195号）告知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

在法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参照《山东省生态

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大气污染防治类 1项的规定。我局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

违法行为，决定对你（单位）处以行政罚款人民币 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山东省非税收

入通用票据”将罚款缴至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依法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从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东区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

2022年 2月 15日


